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管理规定
第1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管理，维护学院正常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，规范学生日常行为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41 号令）《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《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公寓管理制度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文件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全体学生。
第三条 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以理想信念教育核心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。学院依法治院，科学管理，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，规范管理行为，将管理与育人相结合，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。
第四条 学生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；应当树立爱国主义思想，具有团结统一、爱好和平、勤劳进取、自强不息精神；应当增强法治观念，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遵守学校管理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；应当刻苦学习，勇于探案，积极实践，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；应当积极锻炼身体，增进身心健康，提高个人修养，培养审美情趣。
第五条 学院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，教育和引导学生承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，鼓励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。
第二章 学生管理制度量化规定
第六条 学生考核管理制度以两套相互独立的量化计分方式同时进行：一是以100分为基础分的操行分，根据学生违纪表现进行减分的考核方式；二是以0分开始的实践分，根据学生突出表现进行加分的考核方式。两种考核方式分开统计：前者与学校规定的处分下达挂钩，后者作为处分降级、撤销、评奖、评优、评助学金的主要参考。
（注：记过、留校察看处分报学生工作处提交学生工作委员会研究，研究决定后由学校行政行文）
（1） 操行分低于85分者，由学校下文给予警告处分，报学生工作处备案；
（2） 操行分低于75分者，由学校下文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，报学生工作处备案；
（3） 操行分低于65分者，拟给予记过处分，提交学生工作处；
（4） 操行分低于40分者，拟给予留校查看处分，提交学生工作处；
第三章 违纪处分细则
第七条 宿舍管理
（一）晚就寝
(1) 住宿学生应于22：30之前回到宿舍。
22：30-23：00回宿舍者记晚归，第一次扣2分操行分、第二次扣3分操行分、第三次扣10分操行分。
23：00前未回宿舍者，记夜不归宿，扣15分操行分。
(2) 在复查过程中，被查到夜不归宿者，在上条的基础上翻倍扣分，因签字人员包庇导致第一次查寝未查到，签字同学扣2分操行分。
(3) 在查寝结束后翻墙外出者，扣30分操行分。
（二）卫生
（1）公共区
男生部、女生部每周安排班级负责劳动周，被安排的班级在劳动周开始前按要求提交该周每日每点位负责人，检查期间有不合格点位，则负责此点位同学扣0.5分。
（2）公寓内务
男女生部每日抽查宿舍内务，男女生委员按要求提交每日内务负责人表，如在抽查中被记不合格，则扣当日负责人操行分1分/次。
（3）其他
晚上12：00后仍打闹、喧哗，影响他人休息者，扣1分/次。
在寝室内养宠物者，一经发现 扣2分/次。
（三）安全隐患排查
(1)住宿学生应自觉维护宿舍安全，严禁在宿舍使用大功率电器，管制刀具器械，易燃易爆物品，一经查到，持有者扣5分/次。
(2)学生应爱护宿舍财产，自觉落锁。在抽查时，被发现未落锁的宿舍，该宿舍成员每人扣1分/次。
第八条 出勤管理
（一）上课/班会
（1）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教室上课、参加班会（具体时间如下），未按规定时间到达者按迟到、旷课（会）处理
旷课（会）：扣2分/次
迟到：扣1分/次
记旷的学生在上课铃响后15分钟内到达教室并填写好《旷课情况改正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1）交至学习部，经审批通过后，可按迟到处理
注：1—2节课：主教楼（必须开展传统文化学习）：
7：45—7：54记迟到，7：55记旷
              实训楼、新培楼：
7：55—8：04记迟到，8：05记旷
3—4节课：10：05记旷
5—6节课：14：25—14：29记迟到，14：30记旷
7—8节课：16：30开始记旷
班会查堂时间：7-8节课：18：55-19：04记迟到，19：05后记旷
              8-9节课：19：55-20：04记迟到，20：05后记旷
（2）学工干事或学习部随机安排干事抽查，干事在教室停留10分钟，未按时到教室者按旷课处理，扣2分/次。
注：查堂时按照实际在教室人数计算。
（二）晨练
晨练班级学生应于早上6：45之前赶到田径场。
6：45-6：50到达者记迟到，扣1分/次。
6：50之前未到达者记旷操，扣2分/次。
中途离场者记早退，扣1分/次。
注：请假一定要在每天晨练开始前，不允许事后补签，特殊情况经邓院长批准除外。
（三）升旗仪式
每周一，学生应于6：45之前赶到文化广场，
未按时到达者记旷课，扣2分/次。
第九条 学习管理
学院学生有义务按时完成易班学习、青年大学习、农行打卡及学校、学院规定的其他线上学习任务。
未按时完成的同学第一次扣1分，第二次扣2分，第三次扣3分，依此类推。盗用他人的截图企图蒙混过关者，一经查实，加倍扣分。
第十条 学生不文明行为管理
（1） 诋毁学生并且恶意辱骂他人者，视情节严重程度扣2-20分/次；
（2） 被学校抽查发现公共场所抽烟者第一次扣5分，第二次扣10分；  在校园内骑行电动车、摩托车、驾驶小汽车者，第一次扣5分，第二次扣10分；
（3） 升旗戴帽子、耳机者扣1分/次；
（4） 上课、晨练、升旗穿拖鞋者扣1分/次；
（5） 在校园内酗酒、打牌赌博者，视情节严重程度扣5-20分/次。
第十一条 违纪追踪处理办法
出现以上违纪行为的学生必须及时填好《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违纪追踪处理单》并联系辅导员报告，填写好在线登记表，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以上工作者，扣2/次。

第四章 奖励制度细则
学院对在思想品德、学业成绩、专业技能、科技创造、文化体育、社会服务、志愿者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十二条 卫生加分
（1）寝室内务在一个月内被评为优秀2次，寝室成员各加1分，寝室长加2分。
（2）寝室被评为“院级优秀寝室”，该寝室成员每人加2分，寝室长加4分；寝室被评为“校级优秀寝室”，该寝室成员每人加4分，寝室长每人加6分。
（3）每周负责劳动周的班级在检查期间无不合格情况，则该班男（女）住宿生各加1分，男（女）生委员各加2分。
第十三条 活动加分
（1） 首次递交入党申请书者，加2分。
（2） 积极参加入党积极分子活动并按要求完成者，加1分/次。
（3） 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并按要求完成者，加1分/次。
（4） 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活动，根据学院通知进行相应加分。
第十四条 赛事加分
参加院/校/市/省级比赛的同学获得奖项，按下表进行相应加分
	
	获奖等级
	加分

	国家级
（部）级
	一
	16

	
	二
	14

	
	三
	12

	
	优胜
	10

	省（厅）级
	一
	14

	
	二
	12

	
	三
	10

	
	优胜
	8

	地（市）级
	一
	10

	
	二
	8

	
	三
	6

	
	优胜
	4

	校

级
	一
	5

	
	二
	4

	
	三
	3

	
	优胜
	2

	院级
	一
	4

	
	二
	3

	
	三
	2

	
	优胜
	1


若为团体奖，团队成员为3--9人的，个人可加该项相应名次得分的一半分值；团队成员为10--19人的，则个人可加该项相应名次得分的三分之一分值；团队成员为20及20人以上的，则个人可加该项相应名次得分的四分之一分值。
第五章 班委奖惩细则
班委是班级同学选举出来代表全班同学管理班级事务的成员， 在管理工作中，班委应该持续保持良好的工作表现和个人品德，这不仅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，更是对班级和同学的负责。所有班委需认真履行职责，及时上传下达，对自己的签名负责。
第十五条 班委加减分
（1）每位班委上任时即获得职务相对应的实践分。其中，班长、团支书、学习委员为5分，副班长、生活委员、体育委员、男女生委员、组宣委员为3分，其他班委1分；
（2）各班委应按时参加学生会组织的例会，如：表彰大会、班长会议、团支书会议、学委会议等，无故旷会者扣1分/次，迟到扣0.5分/次，连续三次会议按时出勤的班委加1分/次。
（3）若班级获得“优秀班级”，该班级班长加2分/次，其他班委加1分/次。
（4）各位班委应及时下发通知，并按要求完成任务。如因未及时下发通知或完成任务不及时、不合格导致学院工作受阻，负责班委扣2/次；若班级任务按时完成、汇报数据无误，且班级完成率达到100%，负责班委加1分/次。
（5）各班班委上报数据必须准确，不能包庇。如上报数据与学生会复查数据不符，扣1/次。
（6）各班班委有责任督促本班学生按学院规定出勤，保持卫生清洁。
每月学生会核查数据，对相应班干部进行奖惩：
劳动周班级公共区无不合格，男/女生委员加1分/次。
[bookmark: _GoBack]班级宿舍内务每月不合格次数（男生6次、女生3次），男/女生委员 扣1分/次。
该班级宿舍内务每月优秀次数（男生6次、女生3次），男/女生委员 扣2分/次。
班级每月上课出勤全勤，学习委员加2/次。
班级每月晨练出勤全勤，体育委员加1/次。
（7）各班班委因个人原因辞职，所得奖励分全部清零。
第6章 自管会团总支成员奖惩细则
自管会团总支成员是在院长、老师的见证下选举出来代表学院管理学院各项事务的成员，在管理工作中，自管会团总支成员应该持续保持良好的工作表现和个人品德，这不仅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，更是对学院和同学的负责。所有成员需认真履行职责，及时上传下达，反映学生问题，做好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沟通桥梁。
第十六条 自管会团总支成员加减分
（1）自管会团总支成员上任时即获得职务相对应的实践分。其中，主席团、各部门部长8分；各部门副部长5分；干事3分。
（2）学生会成员应按时按要求完成工作，未按时到岗者，扣1/次；迟到/不认真，扣0.5/次；每周按时、认真完成工作者，则加0.5/周
（3）学生会成员完成本职工作之余，主动报名参加其他工作或活动，按次给予实践分奖励，配合完成学院/老师安排的工作，加0.5分/次；
参加学校/学院组织的活动，加1分/次，但本项加分不与第四章第二条加分同时进行。
（4）学生会成员不得包庇他人，篡改分数，一经查实，第一次扣10分，第二次劝退；
（5）学生会成员因个人原因辞职，所得奖励分全部清零。
第七章 请假管理制度
第十七条 请假管理
（一）非特殊事项，学生请假应提前完成。经辅导员签纸质假条后，在企业微信APP和娄底职院APP上提交请假申请，审批通过后假条才视为生效。如特殊情况，不能提交纸质假条，必须附与辅导员的聊天截图。
（二）请假流程：
（1）企业微信APP请假流程：登录成功→工作台→审批→请假→填写详细信息→提交申请
（2）请假（病假、事假、丧假等）审批流程：
第一步：学生本人在APP审批单请假处填写好详细信息。
第二步：审批人填写：辅导员→学工副院长邓明亮
第三步：抄送人填写：
请假1天（不包括晚就寝）：
抄送学习部负责人（龙艳艳）、班级学习委员。
请假1-14天：抄送班级学习委员、班级男/女生委员、学习部负责人（龙艳艳）、男生报男生部长（张邵林），女生报女生部长（宋婷芬）、体育部部长（杨智伟）、党建部部长（刘娟）
注：附件为纸质请假条与辅导员聊天截图。没有附件视为无效
（3）请假（公假）审批流程：
第一步：学生本人在APP审批单请假处填写好详细信息。
第二步：审批人填写：学工副院长邓明亮
第三步：抄送人填写（按自身请假时间选择抄送人）：辅导员、学习部负责人（龙艳艳）、体育部部长（杨智伟）、党建部（刘娟）、男生报男生部长（张邵林），女生报女生部长（宋婷芬）
注：附件为签字盖章的公假条。
（三）娄底职院APP请假流程：
（1）登录成功后，点【待办事项】下的【办事大厅】进去
（2）进入【办事大厅】后，可以看到上方的【流程应用】和【我的任务】以及（更多）如果进入后没有流程应用和我的任务，可点击更多进行编辑【我的应用】列表进行添加。
（3）点击【流程应用】后，选择【学生请假】，填写请假信息，点击【流程提交】即可
（4）点击【我的任务】即可查询自己填写的申请，以及流程的状态。
（四）因未按正确请假流程被记旷课、旷操、旷会、夜不归宿等违纪行为者，向辅导员、学工副院长申请后，可在销假后1个工作日内走企业微信意见反馈流程（详见附件2）消除违纪行为，未及时走流程者，视为放弃此项权利，违纪行为成立，登记在册。
第八章 附件
附件1
	旷课情况改正申请表

	序号
	姓名
	班级
	学号
	日期
	查堂
时间
	到达
时间
	任课教师签名
	学习委员签名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       注：本表需打印纸质表，每日18：30前由学委上交学习部













附件2
企业微信反馈流程
[image: ][image: ][image: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image: aaeae9e4c7290a131354d53bb564bd6][image: ]反馈部门：督察部
审批人为：辅导员、学工副院长
抄送人为：督察部负责人、秘书处负责人杨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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